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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入境

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

征收进口税办法

（员怨怨源年苑月员日海关总署令第源苑号发布）

第一条摇为了照顾个人进口自用物品的合理需要，简化计税
手续，根据《海关法》和《进出口关税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摇准许应税进口的旅客行李物品、个人邮递物品以及
其他个人自用物品（以下简称应税个人自用物品），除另有规定的

以外，均由海关按照《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进口税

税率表》征收进口税。

本办法所称的进口税，包括关税和增值税、消费税。

本办法所称的应税个人自用物品，不包括汽车、摩托车及其配

件、附件。对进口应税个人自用汽车、摩托车及其配件、附件，应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》和其他有关税法、规定征收进

口税。

《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进口税税率表》（以下简

称《税率表》）是本办法的组成部分。《税率表》中税率的调整，由

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定后，海关总署对外公布实施。

第三条摇进口税的纳税义务人是：携有应税个人自用物品的
入境旅客及运输工具服务人员，进口邮递物品的收件人，以及以其

他方式进口应税个人自用物品的收件人。

纳税义务人可以自行办理纳税手续，也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纳

税手续。接受委托办理纳税手续的代理人，应当遵守本办法对其

委托人的各项规定。

第四条摇海关总署依据《税率表》制定《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
员



个人邮递物品税则归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税则归类表》）。

海关对应税个人自用物品按《税则归类表》进行归类，确定适

用的税率。进口物品如《税则归类表》中没有具体列名，可由海关

按照《税率表》规定的范围归入最适合的税号归类征税。

第五条摇进口税从价计征。
第六条摇应税个人自用物品由海关按照填发税款缴纳证当日

有效的税率和完税价格计征进口税。

进口税税额为完税价格乘以进口税税率。

纳税义务人应当在海关放行应税个人自用物品之前缴纳税

款。

第七条摇应税个人自用物品放行后，海关发现少征税款，应当
自开出税款缴纳证之日起一年内，向纳税义务人补征；海关发现漏

征税款，应当自物品放行之日起一年内向纳税义务人补征。因纳

税义务人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者漏征，海关可自违反规定行

为发生之日起三年以内向纳税义务人追征。

海关发现或确认多征的税款，海关应当立即退还，纳税义务人

也可自缴纳税款之日起一年内，要求海关退还。

第八条摇纳税义务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时，应当先按海关
核定的税额缴纳税款，然后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之日起三十日

内向海关书面申请复议。逾期申请的，海关不予受理。

海关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复议决定，并

通知纳税义务人。纳税义务人对复议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海关

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关总署申请复议。海关总署在接到复议

申请后，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，并通知纳税义务人。

纳税义务人对海关总署的复议决定仍然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

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九条摇本办法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条摇本办法自员怨怨源年苑月员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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